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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蕭雅如
電　話：04-37061374
電子郵件：e-3405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2006412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重申有關「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」

(以下簡稱本原則)相關規範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8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72127號函修

正發布之本原則辦理。

二、有關學生髮式(包含髮型、長短、染燙等)部分：

(一)依本原則第4點第5款規定及本署111年10月6日臺教國署

學字第1110131787號函示，除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、健

康、公共衛生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外，學校不得限

制學生髮式。

(二)實務上，仍有部分學校限制學生髮式，或以「符合學生

身分」為由，以「勸導、建議、關心」等方式限制學生

髮型、長短及染燙。特此重申，請確依前述規定辦理。

三、有關學校對學生之輔導、管教措施部分：

(一)依本原則第6點規定及本署110年4月2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00052170A號函示，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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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得視其情節，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輔導或管

教措施，並不得加以處罰。前項管教措施，僅限於正向

管教措施、口頭糾正、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、通知監

護人協請處理、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。

(二)承上，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，得視其情

節，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輔導或管教措施，不得

藉由其他名義間接、變相對學生進行不當之懲處；亦不

得將個人服儀表現列入團體生活表現紀錄或學校生活競

賽規範要點中，作為團體獎懲之依據。

四、有關學生穿著之鞋款部分：

(一)依本原則第4點第4款規定：「上學、放學及在校期間，

學生得穿皮鞋或運動鞋；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穿著拖鞋

或打赤腳。」同點第1款第2目規定：「體育課時，應穿

著學校運動服或學校認可之其他運動服裝，並應穿著運

動鞋。」。

(二)實務上，仍有部分學校強制要求學生於非重要活動時，

應著制服搭配皮鞋，與前述規定「上學、放學及在校期

間，學生得穿皮鞋或運動鞋」之意旨未符。特此重申，

請確依前述規定辦理。

五、有關校服繡姓名部分：

(一)依本署111年6月1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076945號函及

111年8月1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105529A號函示，有關

學校校服是否繡姓名，應尊重學生意願，不應強制且不

應有性別差異。

(二)貴校如經依據本原則第1點規定，透過民主參與方式，廣

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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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學生及家長意見，同意於校服繡姓名者，仍請於學校

服裝儀容規定述及校服繡姓名處，明定「仍尊重學生個

別意願」之意旨。

六、有關學生服儀之性別識別化部分：

(一)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本署111年5月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10057600號函示，學校訂定服儀規定應破除性別刻板

印象及消除性別歧視，不因性別限制學生服裝穿著、學

生頭髮長度及規定男女服裝顏色，以促進性別地位之實

質平等及維護人格尊嚴。

(二)實務上，目前尚有部分學校要求男學生只能穿褲裝、女

學生只能穿裙裝，或區分男女服裝、鞋子及襪子顏色。

特此重申，請確依前述規定辦理。

七、綜上，請貴校檢視學校之學生服儀規範，務必依照本原則

及本署相關函文訂定之，並落實執行，以維護學生表意權

及身體自主權。如經本署查證屬實學校未依規定辦理者，

國立學校依相關人員成績考核規定辦理，私立學校即依私

立學校法規定處置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
部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、國立
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署視察室、本署學安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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